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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19年 3 月 l 日的會議上 ， 因應議程項

目 「為進一步支持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提供的新資源及研究資助局

的撥款政策」要求政府提供補充資料 ， 並就三項獲通過的議案作出

回應。政府的答覆如下。

研究資助局為不同學科提供的研究撥款
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(教資會)及研究資助局(研資局)十分重視

和支持高等教育界的研究工作 ， 在審核研究申請時對所有學科的研

究均一視同仁。 研資局轄下各學科 小品且是以研究項目的學術價值為

審批的首要條件，而且所有的申請書均經過國際專家嚴格審核 ， 故

各學科的申請難度相若 。

網址: http://www.edb.gov.hk 電子郵件: edbinfo@edb.gov.hk 
Web site : http://帆l.'W.edb .gov.地 E-mail: “binfo@edb.gov.hk

立法會CB(4)731/18-19(01)號文件



- 2 -

教資會及研資局亦理解到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具獨特性，

故由 2012113學年起推行下列額外措施，為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學者

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提供更佳支援:

擴大在「優配研究金」計劃中「 聘請替假教師安排」資助

所涵蓋的範圈 ， 由原先只涵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中四個學

科擴大至涵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中所有學科。替假的期限

會由 原先的最少四個月增至一個學年 ， 讓申請人能夠在一

個為期二十四至三十六個月的研究計劃中獲取六至十二個

月的替假 ; 及

. 為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學者成立一個「傑出學者計劃」
給予優秀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者更長的替假支援和其他

資助如旅費 、 生活津貼及發表研究結果的費用 ， 以便他們

騰出 時間專注於研究及撰寫學術論文/文章。該計劃在

2019/20年度的預算為 1 ， 000萬元。

教研才有重的大學發展

教與學和研究均為教資會資助大學的核心使命 ， 教資會對各

資助大學的撥款以整體補助金形式發放 ， 分為三部分:教學用途撥

款(約75%) 、研究用途撥款(約 2 3 %)及專業活動用途撥款(約2%) 。

政府一直十分重視大學的教學質素，教資會除了發放教學用

途撥款 ， 亦透過教與學措施，鼓勵及加強大學的教與學工作，包括

每年向大學發放教學發展及語文培訓補助金，以提高教學質素及提

升學生的語文水平;每年頒發教資會傑出教學獎，以嘉許教資會界

別中教學表現卓越的教師;以及於201 2至 15三年期和 201 6至 19三年

期均推行教與學資助計劃 ， 以鼓勵大學研究和進一步推動在教與

學、提升語文能力及國際先等策略性範疇的發展。與上一個三年期

相比， 2019至 22三年期的教學發展及語文培訓補助金總額將增加 2

億 6 ， 840萬元至 7億 8 ， 120萬元 ， 此舉有助各大學專注於完成獲撥款的

項目 ， 以及支持大學繼續推行在過往資助計劃下具意義的措施。

就研究用途撥款的分配方面 ， 經徵詢各大學意見後 ， 教資會

由 201 2/ 13學年起，將撥款的分配安排組成為兩部分 ，一部分根據

大學在研究評審工作的表現 ， 另一部分根據各資助大學申請研資局

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結果釐定。研究評審工作是教資會評核各資助大

學研究表現的其中一環 ， 旨在推動學者追求卓越 ， 鼓勵世界級的研

究。評審結果展示了大學的研究優勢，對各大學未來在研究方面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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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卓越的發展提供指引，以推動大學在研究及教學活動之間產生更

強大的協同效應。目前，根據各資助大學在研究評審工作的表現發

放的撥款佔整體補助金約 17% 。
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的聘用制度

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均是根據本身法例成立的獨立自主機
構，各自設有校董會/校務委員會作為決策單位 。 各大學的條例及

規程，載述其成立宗旨、職能和管治架構，並訂明大學所享的權

力，以履行其成立宗旨和職能。教資會的《程序便覽〉清楚訂明，

教資會資助的大學無論在制訂課程與學術水平 、 甄選教職員與學

生、提出與進行研究，以至內部調配資源等方面，均享有自主權，

並為此負責。政府和教資會一直遵循〈程序便覽〉的指引，在恰當

的財務及公眾問責的前提下 ，支持並維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 主 。

教資會資助大學教職員的聘任、升遷及薪酬待遇事宜屬大學

的自主範圈，政府及教資會並不參與。事實上 ，政府已於 2003 年

解除對教資會資助大學薪級表的規管 ， 以確保大學招聘人才的競爭
力。各教資會資助大學均按本身的情況設有人事政策和機制，按實

際情況及教學需要處理教職員聘任安排，並設有上訴機制，確保處

理公平公正。我們理解大學均己制定有關機制和程序，並以合適的

途徑公布讓員工知悉 ，例如刊載於校內通告或院校的內聯網等。各

大學亦會因應需要，適時檢討和改善有關安排 。 教職員如有意見，

可利用不同渠道向校方及相關委員會反映。教資會亦會就委員提出

關於教資會資助大學聘任制度的意見，向校方反映。

教育局局長

(高↑台慧 代行)

副本送: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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